
2011 年 9 月 16 日會議  
資料文件  
 
 

立法會人力事務委員會  
 

為推行「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而進行的準備工作的進展  

 
 
目的  
 
 本文件就勞工處為推行「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計劃）

而進行的準備工作，向委員匯報有關進展。  
 
 
計劃簡介  
 
2. 計劃是為減輕低收入住戶在職人士往返工作地點的交通

費負擔，並鼓勵他們持續就業。申請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a) 可在香港合法受僱的僱員及自僱人士；  

(b) 往返工作地點需要支付交通費用；  

(c) 符合住戶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附件一）；及  

(d) 每月工作不少於72小時（如申領每月600元的全額津貼），

或每月工作不足 72小時但不少於 36小時（如申領每月

300 元的半額津貼）。  
 
 
為推行計劃而進行的準備工作  
 
申請文件  
 
3. 勞工處現正全力為計劃的推行進行各項準備工作。我們稍

後會在多個地點派發申請表，包括：勞工處各就業中心及鼓勵就

業交通津貼科、民政事務總署各諮詢服務中心，以及社會福利署

各社會保障辦事處。我們並會將申請表上載於勞工處網頁，供申

請者下載。計劃以住戶為經濟審查的單位，同一住戶的申請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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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填寫同一份申請表。申請表首頁列明需注意的事項，以及申請

這項津貼的住戶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申請表適用於一至四人的

住戶（包括一名或兩名申請人）申領六個月津貼之用。如住戶人

數多於四名，或申請人數目多於兩名，或申請津貼的月份多於六

個月，申請人可在申請文件內已提供的黃色附頁填寫附加的資

料。申請文件亦會附上有關計劃的申請須知，介紹計劃及申請詳

情，以及提供填寫申請表的參考樣本等詳細資料。申請表及申請

須知現載於附件二。申請文件亦提供特別印製的信封供提交申

請，申請人可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亦可交到鼓勵就業交通津貼

科，或投入設於勞工處各就業中心或勞工處總部的申請投遞箱。

此外，申請人如需勞工處確認收到其申請，申請文件已備有回郵

標籤。  
 

處理及審核申請  
 
4. 我們已釐訂計劃的申請及審核程序。計劃將由2011年10月
3日起接受申請，申請人如符合資格，津貼最早可由 2011年 4月起

計算。申請人可申領過去六至 12個月的津貼。例如：申請人可於

2011年 10月遞交申請，申領 2011年 4月至 9月的津貼，或在稍後時

間申請較長時段的津貼，並以12個月為限。  
 
5. 在收到申請後，勞工處會根據申請人所提供的資料，審核

申請人是否符合領取津貼的資格。如有需要，勞工處會聯絡申請

人、住戶成員及有關機構或人士索取補充資料及進行調查。在完

成審批後，勞工處會向每名申請人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如申

請獲批，津貼金額會存入申請人的銀行帳戶。如申請人不獲批津

貼，通知書會列明有關原因。若申請人對審批結果不滿意，可於

通知書發出的三星期內，以書面形式向勞工處申請覆核；如申請

人對覆核結果仍不滿意，亦可在一個月內以書面向勞工處提出上

訴。  
 
6. 勞工處已成立鼓勵就業交通津貼科，設於尖沙咀中間道

15 號中間道多層停車場大廈。該科將有約300名員工負責計劃的所

有日常運作，包括接受及處理申請、處理覆核及上訴、安排發放

津貼、查找及調查詐騙個案等。我們已開發處理及審核申請所需

的資訊科技系統，招聘及培訓員工，並為「 1823電話中心」的職

員提供培訓，以解答有關計劃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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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推廣  
 
7. 在過去數月，勞工處已透過多方面的途徑，介紹計劃的申

請資格，以及宣傳計劃將由 2011年 10月起接受申請，有意申請津

貼的人士應保存由 2011年 4月起有關符合申請資格以及住戶每月

入息和資產的證明文件。勞工處在不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透過車

廂電子廣告屏幕、車廂橫額和椅背、車身及渡輪碼頭等進行宣傳。

我們也在戶外懸掛宣傳橫額，在報章及工會的刊物刊登廣告，以

及在多個政府部門辦事處張貼計劃的海報和派發單張，包括：勞

工處、民政事務總署、社會福利署、房屋署、入境事務處、水務

署、運輸署、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及香港郵政等。  
 
8. 為配合計劃即將接受申請，我們會進行新一輪的廣泛宣傳

活動，並會播放全新的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亦會發布

新聞稿，及製作新的海報和單張以廣為派發和展示。  
 

「交通費支援計劃」申請人的過渡安排  
 
9. 由2011年10月開始，原本涵蓋四個指定偏遠地區的「交通

費支援計劃」會停止接受申請。在 2011年 10月前 (a)已獲批參加該

計劃的申請人或 (b)已申請參加該計劃，並在之後獲批的申請人，

可選擇在申領有效期內繼續領取該計劃下的「在職交通津貼」（每

月600元，為期最多12個月），或放棄領取該項津貼，轉而申請「鼓

勵就業交通津貼」。  
 
 
總結  
 
10. 我們會繼續積極進行計劃的準備工作，並會密切監察計劃

的運作情況。  
 
11. 請各委員省覽本文件的內容。  
 
 
 
 
勞工及福利局  
勞工處  
2011 年 9 月



附件一  
 

 
 
「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住戶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  

 
 

住戶人數  住戶入息限額  住戶資產限額  * 

1 人  6,500 元  44,000 元  

2 人  12,000 元  60,000 元  

3 人  13,000 元  90,000 元  

4 人  14,000 元  120,000 元  

5 人  14,500 元  150,000 元  

6 人或以上  16,000 元  180,000 元  

 
* 如一人住戶的申請人是年滿 60歲的長者，住戶資產限額是 79,000元。至

於其他人數的住戶，每名年滿 60歲的長者住戶成員可獲增加 35,000元的

住戶資產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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